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38號

原      告  李芳君  

訴訟代理人  游子靖  

            曾翊倩  

被      告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何思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保單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75年11月30日擔任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業務員期間，與其家人共4人分別投保被告公司推出

之「二十年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生壽險（代碼：20IP

LP，下稱系爭保單A；原告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約定年繳保費新臺幣（下同）2萬2550元，保單增值分紅

壽險為年年3.5％複利增值到永久（即增值至原告終

身）。原告擔任被告公司業務員僅數月即離職，並因經濟

因素暫停繳納系爭保單A保險費，嗣於79年底收到被告公

司通知系爭保單A之保險費業經墊繳2年而無法再為墊繳。

原告為維持系爭保單A之效力，乃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停

效，櫃臺人員並表示半年內可以無條件復效。原告復於80

年4月間之合法復效期間內，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復效，

並經櫃臺人員引導簽署相關文件，且原告依指示簽署名為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之文件

時，並未填寫「20IPLP→20IPLPB」等字樣，亦未經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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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變更為新保單及有關新保單內容等情。嗣原告之家人於

110年10月30日過世，原告於辦妥家人後事並為家人整理

保單時，始發現原告之系爭保單A於未經原告同意情形

下，遭被告公司櫃臺人員變更成另一款僅增值20年期之保

單即「新20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代碼：20

IPLPB，下稱系爭保單B），致原告損失價差約達200萬

元，始知受有損害。

（二）又原告辦理復效後，保單號碼與原保單相同，被告公司寄

予原告之新保單所附之「人壽保險要保書暨要保人被保險

人之告知事項」（下稱系爭要保書）仍記載保險種類為

「20IPLP」；寄送之送金單上亦蓋有「復效」字樣，足認

原告於80年4月間是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被告公司櫃臺

人員竟擅自變更為系爭保單B，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回復系爭保單

A保險契約效力等語。

（三）聲明：被告應回復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

力。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並於完納首期保費2

萬2550元後完成投保程序。後原告因經濟考量於79年10月

16日填具「解約申請書」（下稱系爭解約書），向被告公

司申請解除系爭保單A，被告公司旋即給付原告解約金2萬

2053元。原告再於80年4月12日向被告公司申請取消解約

並簽署系爭變更申請書，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

意外險附約之投保金額為「PA150萬元、MR10萬元」，同

時簽署載明「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已瞭解並同

意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壽險業第三回合經驗生命表之平

準費率計算，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新舊死亡率差額分紅

及提高壽險死亡/全殘保險金額之利益」等語之保額復原

同意書，完成保單契約變更。

（二）送金單上雖蓋有「復效」字樣，但此並非保險法規定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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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是以原告同意變更契約及簽立上開同意書為條件，始

特別通融辦理撤銷解約及保險契約險種變更，故沿用舊有

之保單號碼，亦不須再填寫新的告知事項內容，寄送之新

保單資料中亦有原契約之資料。且保單變更後之保險費亦

與原保單不同，被告公司並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條款內

容給付原告15萬元之祝壽金，此為系爭保單A所無之給付

項目，原告收受後並無異議。此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請求回復保單效力，然保單是於80年間變更，

迄今已逾30年，依民法第197條之規定，其權利已消滅。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24頁至225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以其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

告公司投保系爭保單A，並填具系爭要保書（本院卷第61

頁 ），保單編號為0000000000，並約定年繳保費2萬2550

元。

（二）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臨櫃辦理並填具名稱為「解約申請

書」之文件（即系爭解約書，本院卷第111 頁）。

（三）原告於80年4 月12日臨櫃辦理並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本

院卷第113頁）、保額復原同意書（本院卷第115 頁）。

經被告公司於80年7 月31日同意其變更內容自80年4 月12

日起生效，約定年繳保費2萬2450 元，保單號碼亦為0000

000000。

（四）系爭變更申請書有記載「20IPLP→20IPLPB」等文字。

（五）被告公司有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B 之契約資料寄送予原

告。

（六）被告公司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 之契約內容，給付原告祝

壽金15萬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

約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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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本文亦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

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親向被告公司提交系爭解約書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解約書載明原告「申請解約」

等文字（本院卷第111 頁），依形式觀之，堪認原告係向被

告解除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原告雖主張其係依櫃臺

人員指示而簽立系爭解約書，當日僅辦理停效而非解約乙

節，為被告公司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

任。

　3.原告就其主張固以被告公司於80年間寄送附有記載「20IPL

P」字樣之保單資料（本院卷第183頁）及蓋有「復效」戳章

之保險費送金單（本院卷第187頁）為證，而被告雖不爭執

其真正，惟以上開情詞置變。經查，原告於80年4月12日填

具系爭變更申請書，其上載有「20IPLP→20IPLPB」等文字

（本院卷第113頁）；又其同日填寫之保額復原同意書亦記

載：「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 了解並同意左述事

項：『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故已不再享有原保

單之......之利益。』等內容，與原告所稱辦理系爭保單A

之復效顯然不符。又原告雖稱系爭變更申請書「20IPLP→20

IPLPB」之字樣非其所寫，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等語，然系

爭變更申請書僅在「其他」欄記載變更內容為「20IPLP→20

IPLPB」、「加保PA150萬　MR1萬」，別無其他變更事項，

則當日除變更保險險種外，實無填載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必

要，原告稱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尚難採信。又被告公司核

准變更申請後，於80年間寄送予原告之新保單資料中雖有原

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時所填載之系爭要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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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寄送新保單資料之信封記載「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

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35頁），又其內之保單首頁亦

記載保險種類（主契約）為「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

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81頁），足認被告所辯系爭保單A

業已解除，僅是特別通融原告辦理變更保單種類，沿用原保

單號碼、告知事項等資料，並非使系爭保單A復效等語應可

採信，故原告主張其於79年間辦理停效，並於80年間辦理復

效等情，難認屬實。

　4.況原告原為被告公司之保險業務員，對於保險契約相關流程

或效力自具基本之認識，而其於79年間所填載之系爭解約書

以明顯、放大之字體記載文件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一望

即知且文意明確，對原告而言，實無誤解、難懂之處，亦徵

其所稱僅係辦理停效而非解約等語不足採。是以，原告投保

之系爭保單A，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其效

力，縱兩造於80年間以變更契約之方式另成立系爭保單B之

契約關係，亦與系爭保單A無涉。

（二）原告主張被告應回復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無理由

　 1.系爭保單A於79年10月16日經解約而失效，業如前述，而契

約既已失其效力，自無從復效。此外，原告係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效力，惟按因侵權

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

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主張被

告公司櫃臺人員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

侵害其權利，本件應自原告主張之變更契約時起算時效，

而原告係於112年12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章

戳可憑（本院卷第9頁），距上開行為發生已逾10年，則被

告公司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亦屬有

據。　　

　 2.綜上，原告就其所主張系爭保單A並未解約，僅係停效，被

告公司櫃臺人員擅將其變更為系爭保單B等事實均未能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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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又本件自變更契約至原告起訴時亦已逾10年，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公司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回復系爭保單A之契約效

力，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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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38號
原      告  李芳君  
訴訟代理人  游子靖  
            曾翊倩  
被      告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何思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保單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75年11月30日擔任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期間，與其家人共4人分別投保被告公司推出之「二十年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生壽險（代碼：20IPLP，下稱系爭保單A；原告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約定年繳保費新臺幣（下同）2萬2550元，保單增值分紅壽險為年年3.5％複利增值到永久（即增值至原告終身）。原告擔任被告公司業務員僅數月即離職，並因經濟因素暫停繳納系爭保單A保險費，嗣於79年底收到被告公司通知系爭保單A之保險費業經墊繳2年而無法再為墊繳。原告為維持系爭保單A之效力，乃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停效，櫃臺人員並表示半年內可以無條件復效。原告復於80年4月間之合法復效期間內，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復效，並經櫃臺人員引導簽署相關文件，且原告依指示簽署名為「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之文件時，並未填寫「20IPLP→20IPLPB」等字樣，亦未經告知係變更為新保單及有關新保單內容等情。嗣原告之家人於110年10月30日過世，原告於辦妥家人後事並為家人整理保單時，始發現原告之系爭保單A於未經原告同意情形下，遭被告公司櫃臺人員變更成另一款僅增值20年期之保單即「新20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代碼：20IPLPB，下稱系爭保單B），致原告損失價差約達200萬元，始知受有損害。
（二）又原告辦理復效後，保單號碼與原保單相同，被告公司寄予原告之新保單所附之「人壽保險要保書暨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告知事項」（下稱系爭要保書）仍記載保險種類為「20IPLP」；寄送之送金單上亦蓋有「復效」字樣，足認原告於80年4月間是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被告公司櫃臺人員竟擅自變更為系爭保單B，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保險契約效力等語。
（三）聲明：被告應回復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並於完納首期保費2萬2550元後完成投保程序。後原告因經濟考量於79年10月16日填具「解約申請書」（下稱系爭解約書），向被告公司申請解除系爭保單A，被告公司旋即給付原告解約金2萬2053元。原告再於80年4月12日向被告公司申請取消解約並簽署系爭變更申請書，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意外險附約之投保金額為「PA150萬元、MR10萬元」，同時簽署載明「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已瞭解並同意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壽險業第三回合經驗生命表之平準費率計算，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新舊死亡率差額分紅及提高壽險死亡/全殘保險金額之利益」等語之保額復原同意書，完成保單契約變更。
（二）送金單上雖蓋有「復效」字樣，但此並非保險法規定之復效，是以原告同意變更契約及簽立上開同意書為條件，始特別通融辦理撤銷解約及保險契約險種變更，故沿用舊有之保單號碼，亦不須再填寫新的告知事項內容，寄送之新保單資料中亦有原契約之資料。且保單變更後之保險費亦與原保單不同，被告公司並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條款內容給付原告15萬元之祝壽金，此為系爭保單A所無之給付項目，原告收受後並無異議。此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回復保單效力，然保單是於80年間變更，迄今已逾30年，依民法第197條之規定，其權利已消滅。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24頁至22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以其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公司投保系爭保單A，並填具系爭要保書（本院卷第61頁 ），保單編號為0000000000，並約定年繳保費2萬2550元。
（二）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臨櫃辦理並填具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之文件（即系爭解約書，本院卷第111 頁）。
（三）原告於80年4 月12日臨櫃辦理並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本院卷第113頁）、保額復原同意書（本院卷第115 頁）。經被告公司於80年7 月31日同意其變更內容自80年4 月12日起生效，約定年繳保費2萬2450 元，保單號碼亦為0000000000。
（四）系爭變更申請書有記載「20IPLP→20IPLPB」等文字。
（五）被告公司有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B 之契約資料寄送予原告。
（六）被告公司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 之契約內容，給付原告祝壽金15萬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效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親向被告公司提交系爭解約書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解約書載明原告「申請解約」等文字（本院卷第111 頁），依形式觀之，堪認原告係向被告解除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原告雖主張其係依櫃臺人員指示而簽立系爭解約書，當日僅辦理停效而非解約乙節，為被告公司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原告就其主張固以被告公司於80年間寄送附有記載「20IPLP」字樣之保單資料（本院卷第183頁）及蓋有「復效」戳章之保險費送金單（本院卷第187頁）為證，而被告雖不爭執其真正，惟以上開情詞置變。經查，原告於80年4月12日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其上載有「20IPLP→20IPLPB」等文字（本院卷第113頁）；又其同日填寫之保額復原同意書亦記載：「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 了解並同意左述事項：『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之利益。』等內容，與原告所稱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顯然不符。又原告雖稱系爭變更申請書「20IPLP→20IPLPB」之字樣非其所寫，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等語，然系爭變更申請書僅在「其他」欄記載變更內容為「20IPLP→20IPLPB」、「加保PA150萬　MR1萬」，別無其他變更事項，則當日除變更保險險種外，實無填載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必要，原告稱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尚難採信。又被告公司核准變更申請後，於80年間寄送予原告之新保單資料中雖有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時所填載之系爭要保書，然寄送新保單資料之信封記載「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35頁），又其內之保單首頁亦記載保險種類（主契約）為「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81頁），足認被告所辯系爭保單A業已解除，僅是特別通融原告辦理變更保單種類，沿用原保單號碼、告知事項等資料，並非使系爭保單A復效等語應可採信，故原告主張其於79年間辦理停效，並於80年間辦理復效等情，難認屬實。
　4.況原告原為被告公司之保險業務員，對於保險契約相關流程或效力自具基本之認識，而其於79年間所填載之系爭解約書以明顯、放大之字體記載文件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一望即知且文意明確，對原告而言，實無誤解、難懂之處，亦徵其所稱僅係辦理停效而非解約等語不足採。是以，原告投保之系爭保單A，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其效力，縱兩造於80年間以變更契約之方式另成立系爭保單B之契約關係，亦與系爭保單A無涉。
（二）原告主張被告應回復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無理由
　 1.系爭保單A於79年10月16日經解約而失效，業如前述，而契約既已失其效力，自無從復效。此外，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效力，惟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櫃臺人員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侵害其權利，本件應自原告主張之變更契約時起算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2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章戳可憑（本院卷第9頁），距上開行為發生已逾10年，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亦屬有據。　　
　 2.綜上，原告就其所主張系爭保單A並未解約，僅係停效，被告公司櫃臺人員擅將其變更為系爭保單B等事實均未能舉證證明，又本件自變更契約至原告起訴時亦已逾10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回復系爭保單A之契約效力，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38號
原      告  李芳君  
訴訟代理人  游子靖  
            曾翊倩  
被      告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何思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保單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75年11月30日擔任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業務員期間，與其家人共4人分別投保被告公司推出
      之「二十年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生壽險（代碼：20IP
      LP，下稱系爭保單A；原告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約定年繳保費新臺幣（下同）2萬2550元，保單增值分紅
      壽險為年年3.5％複利增值到永久（即增值至原告終身）。
      原告擔任被告公司業務員僅數月即離職，並因經濟因素暫
      停繳納系爭保單A保險費，嗣於79年底收到被告公司通知
      系爭保單A之保險費業經墊繳2年而無法再為墊繳。原告為
      維持系爭保單A之效力，乃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停效，櫃
      臺人員並表示半年內可以無條件復效。原告復於80年4月
      間之合法復效期間內，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復效，並經櫃
      臺人員引導簽署相關文件，且原告依指示簽署名為「契約
      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之文件時，並
      未填寫「20IPLP→20IPLPB」等字樣，亦未經告知係變更為
      新保單及有關新保單內容等情。嗣原告之家人於110年10
      月30日過世，原告於辦妥家人後事並為家人整理保單時，
      始發現原告之系爭保單A於未經原告同意情形下，遭被告
      公司櫃臺人員變更成另一款僅增值20年期之保單即「新20
      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代碼：20IPLPB，下
      稱系爭保單B），致原告損失價差約達200萬元，始知受有
      損害。
（二）又原告辦理復效後，保單號碼與原保單相同，被告公司寄
      予原告之新保單所附之「人壽保險要保書暨要保人被保險
      人之告知事項」（下稱系爭要保書）仍記載保險種類為「
      20IPLP」；寄送之送金單上亦蓋有「復效」字樣，足認原
      告於80年4月間是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被告公司櫃臺人
      員竟擅自變更為系爭保單B，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1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
      保險契約效力等語。
（三）聲明：被告應回復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
      力。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並於完納首期保費2
      萬2550元後完成投保程序。後原告因經濟考量於79年10月
      16日填具「解約申請書」（下稱系爭解約書），向被告公
      司申請解除系爭保單A，被告公司旋即給付原告解約金2萬
      2053元。原告再於80年4月12日向被告公司申請取消解約
      並簽署系爭變更申請書，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
      意外險附約之投保金額為「PA150萬元、MR10萬元」，同
      時簽署載明「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已瞭解並同
      意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壽險業第三回合經驗生命表之平
      準費率計算，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新舊死亡率差額分紅
      及提高壽險死亡/全殘保險金額之利益」等語之保額復原
      同意書，完成保單契約變更。
（二）送金單上雖蓋有「復效」字樣，但此並非保險法規定之復
      效，是以原告同意變更契約及簽立上開同意書為條件，始
      特別通融辦理撤銷解約及保險契約險種變更，故沿用舊有
      之保單號碼，亦不須再填寫新的告知事項內容，寄送之新
      保單資料中亦有原契約之資料。且保單變更後之保險費亦
      與原保單不同，被告公司並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條款內
      容給付原告15萬元之祝壽金，此為系爭保單A所無之給付
      項目，原告收受後並無異議。此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請求回復保單效力，然保單是於80年間變更，
      迄今已逾30年，依民法第197條之規定，其權利已消滅。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24頁至225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以其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
      告公司投保系爭保單A，並填具系爭要保書（本院卷第61
      頁 ），保單編號為0000000000，並約定年繳保費2萬2550
      元。
（二）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臨櫃辦理並填具名稱為「解約申請書
      」之文件（即系爭解約書，本院卷第111 頁）。
（三）原告於80年4 月12日臨櫃辦理並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本
      院卷第113頁）、保額復原同意書（本院卷第115 頁）。
      經被告公司於80年7 月31日同意其變更內容自80年4 月12
      日起生效，約定年繳保費2萬2450 元，保單號碼亦為0000
      000000。
（四）系爭變更申請書有記載「20IPLP→20IPLPB」等文字。
（五）被告公司有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B 之契約資料寄送予原告
      。
（六）被告公司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 之契約內容，給付原告祝
      壽金15萬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
    約而失效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亦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親向被告公司提交系爭解約書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解約書載明原告「申請解約」
    等文字（本院卷第111 頁），依形式觀之，堪認原告係向被
    告解除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原告雖主張其係依櫃臺
    人員指示而簽立系爭解約書，當日僅辦理停效而非解約乙節
    ，為被告公司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
　3.原告就其主張固以被告公司於80年間寄送附有記載「20IPLP
    」字樣之保單資料（本院卷第183頁）及蓋有「復效」戳章
    之保險費送金單（本院卷第187頁）為證，而被告雖不爭執
    其真正，惟以上開情詞置變。經查，原告於80年4月12日填
    具系爭變更申請書，其上載有「20IPLP→20IPLPB」等文字（
    本院卷第113頁）；又其同日填寫之保額復原同意書亦記載
    ：「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 了解並同意左述事項
    ：『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
    ......之利益。』等內容，與原告所稱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
    顯然不符。又原告雖稱系爭變更申請書「20IPLP→20IPLPB」
    之字樣非其所寫，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等語，然系爭變更申
    請書僅在「其他」欄記載變更內容為「20IPLP→20IPLPB」、
    「加保PA150萬　MR1萬」，別無其他變更事項，則當日除變
    更保險險種外，實無填載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必要，原告稱其
    不知變更契約之事，尚難採信。又被告公司核准變更申請後
    ，於80年間寄送予原告之新保單資料中雖有原告於75年11月
    30日投保系爭保單A時所填載之系爭要保書，然寄送新保單
    資料之信封記載「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
    」（本院卷第135頁），又其內之保單首頁亦記載保險種類
    （主契約）為「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
    （本院卷第181頁），足認被告所辯系爭保單A業已解除，僅
    是特別通融原告辦理變更保單種類，沿用原保單號碼、告知
    事項等資料，並非使系爭保單A復效等語應可採信，故原告
    主張其於79年間辦理停效，並於80年間辦理復效等情，難認
    屬實。
　4.況原告原為被告公司之保險業務員，對於保險契約相關流程
    或效力自具基本之認識，而其於79年間所填載之系爭解約書
    以明顯、放大之字體記載文件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一望
    即知且文意明確，對原告而言，實無誤解、難懂之處，亦徵
    其所稱僅係辦理停效而非解約等語不足採。是以，原告投保
    之系爭保單A，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其效
    力，縱兩造於80年間以變更契約之方式另成立系爭保單B之
    契約關係，亦與系爭保單A無涉。
（二）原告主張被告應回復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無理由
　 1.系爭保單A於79年10月16日經解約而失效，業如前述，而契
     約既已失其效力，自無從復效。此外，原告係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效力，惟按因侵權
     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
     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主張被
     告公司櫃臺人員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
     侵害其權利，本件應自原告主張之變更契約時起算時效，
     而原告係於112年12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章
     戳可憑（本院卷第9頁），距上開行為發生已逾10年，則被
     告公司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亦屬有據
     。　　
　 2.綜上，原告就其所主張系爭保單A並未解約，僅係停效，被
     告公司櫃臺人員擅將其變更為系爭保單B等事實均未能舉證
     證明，又本件自變更契約至原告起訴時亦已逾10年，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公司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回復系爭保單A之契約效
     力，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
    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38號
原      告  李芳君  
訴訟代理人  游子靖  
            曾翊倩  
被      告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崇堯  
訴訟代理人  何思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保單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75年11月30日擔任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期間，與其家人共4人分別投保被告公司推出之「二十年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生壽險（代碼：20IPLP，下稱系爭保單A；原告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約定年繳保費新臺幣（下同）2萬2550元，保單增值分紅壽險為年年3.5％複利增值到永久（即增值至原告終身）。原告擔任被告公司業務員僅數月即離職，並因經濟因素暫停繳納系爭保單A保險費，嗣於79年底收到被告公司通知系爭保單A之保險費業經墊繳2年而無法再為墊繳。原告為維持系爭保單A之效力，乃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停效，櫃臺人員並表示半年內可以無條件復效。原告復於80年4月間之合法復效期間內，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復效，並經櫃臺人員引導簽署相關文件，且原告依指示簽署名為「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之文件時，並未填寫「20IPLP→20IPLPB」等字樣，亦未經告知係變更為新保單及有關新保單內容等情。嗣原告之家人於110年10月30日過世，原告於辦妥家人後事並為家人整理保單時，始發現原告之系爭保單A於未經原告同意情形下，遭被告公司櫃臺人員變更成另一款僅增值20年期之保單即「新20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代碼：20IPLPB，下稱系爭保單B），致原告損失價差約達200萬元，始知受有損害。
（二）又原告辦理復效後，保單號碼與原保單相同，被告公司寄予原告之新保單所附之「人壽保險要保書暨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告知事項」（下稱系爭要保書）仍記載保險種類為「20IPLP」；寄送之送金單上亦蓋有「復效」字樣，足認原告於80年4月間是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被告公司櫃臺人員竟擅自變更為系爭保單B，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保險契約效力等語。
（三）聲明：被告應回復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並於完納首期保費2萬2550元後完成投保程序。後原告因經濟考量於79年10月16日填具「解約申請書」（下稱系爭解約書），向被告公司申請解除系爭保單A，被告公司旋即給付原告解約金2萬2053元。原告再於80年4月12日向被告公司申請取消解約並簽署系爭變更申請書，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意外險附約之投保金額為「PA150萬元、MR10萬元」，同時簽署載明「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已瞭解並同意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壽險業第三回合經驗生命表之平準費率計算，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新舊死亡率差額分紅及提高壽險死亡/全殘保險金額之利益」等語之保額復原同意書，完成保單契約變更。
（二）送金單上雖蓋有「復效」字樣，但此並非保險法規定之復效，是以原告同意變更契約及簽立上開同意書為條件，始特別通融辦理撤銷解約及保險契約險種變更，故沿用舊有之保單號碼，亦不須再填寫新的告知事項內容，寄送之新保單資料中亦有原契約之資料。且保單變更後之保險費亦與原保單不同，被告公司並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條款內容給付原告15萬元之祝壽金，此為系爭保單A所無之給付項目，原告收受後並無異議。此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回復保單效力，然保單是於80年間變更，迄今已逾30年，依民法第197條之規定，其權利已消滅。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24頁至22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以其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公司投保系爭保單A，並填具系爭要保書（本院卷第61頁 ），保單編號為0000000000，並約定年繳保費2萬2550元。
（二）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臨櫃辦理並填具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之文件（即系爭解約書，本院卷第111 頁）。
（三）原告於80年4 月12日臨櫃辦理並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本院卷第113頁）、保額復原同意書（本院卷第115 頁）。經被告公司於80年7 月31日同意其變更內容自80年4 月12日起生效，約定年繳保費2萬2450 元，保單號碼亦為0000000000。
（四）系爭變更申請書有記載「20IPLP→20IPLPB」等文字。
（五）被告公司有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B 之契約資料寄送予原告。
（六）被告公司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 之契約內容，給付原告祝壽金15萬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效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親向被告公司提交系爭解約書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解約書載明原告「申請解約」等文字（本院卷第111 頁），依形式觀之，堪認原告係向被告解除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原告雖主張其係依櫃臺人員指示而簽立系爭解約書，當日僅辦理停效而非解約乙節，為被告公司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原告就其主張固以被告公司於80年間寄送附有記載「20IPLP」字樣之保單資料（本院卷第183頁）及蓋有「復效」戳章之保險費送金單（本院卷第187頁）為證，而被告雖不爭執其真正，惟以上開情詞置變。經查，原告於80年4月12日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其上載有「20IPLP→20IPLPB」等文字（本院卷第113頁）；又其同日填寫之保額復原同意書亦記載：「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 了解並同意左述事項：『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之利益。』等內容，與原告所稱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顯然不符。又原告雖稱系爭變更申請書「20IPLP→20IPLPB」之字樣非其所寫，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等語，然系爭變更申請書僅在「其他」欄記載變更內容為「20IPLP→20IPLPB」、「加保PA150萬　MR1萬」，別無其他變更事項，則當日除變更保險險種外，實無填載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必要，原告稱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尚難採信。又被告公司核准變更申請後，於80年間寄送予原告之新保單資料中雖有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時所填載之系爭要保書，然寄送新保單資料之信封記載「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35頁），又其內之保單首頁亦記載保險種類（主契約）為「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81頁），足認被告所辯系爭保單A業已解除，僅是特別通融原告辦理變更保單種類，沿用原保單號碼、告知事項等資料，並非使系爭保單A復效等語應可採信，故原告主張其於79年間辦理停效，並於80年間辦理復效等情，難認屬實。
　4.況原告原為被告公司之保險業務員，對於保險契約相關流程或效力自具基本之認識，而其於79年間所填載之系爭解約書以明顯、放大之字體記載文件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一望即知且文意明確，對原告而言，實無誤解、難懂之處，亦徵其所稱僅係辦理停效而非解約等語不足採。是以，原告投保之系爭保單A，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其效力，縱兩造於80年間以變更契約之方式另成立系爭保單B之契約關係，亦與系爭保單A無涉。
（二）原告主張被告應回復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無理由
　 1.系爭保單A於79年10月16日經解約而失效，業如前述，而契約既已失其效力，自無從復效。此外，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效力，惟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櫃臺人員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侵害其權利，本件應自原告主張之變更契約時起算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2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章戳可憑（本院卷第9頁），距上開行為發生已逾10年，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亦屬有據。　　
　 2.綜上，原告就其所主張系爭保單A並未解約，僅係停效，被告公司櫃臺人員擅將其變更為系爭保單B等事實均未能舉證證明，又本件自變更契約至原告起訴時亦已逾10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回復系爭保單A之契約效力，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